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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)法律制度 第一节法制指导

思想 一、战国时期法家的法制思想 主要体现在一些法家代表

人物如李悝、吴起、商鞅等人的理论著作和政治实践中，这

些法家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

律观，并成为战国时期法制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。 (一)“以

法治国” 在治国的方针策略上，法家主张“以法治国”将法

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，‘以法治国’是法家的基本理

论，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基本法制原则。这种“以法治国”

的原则:第一，国家应制定法律作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，第二

，国家应依照所制定的法律来处理各种事务，“缘法而治”

。第三，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取舍标准，要求全社会都在法律

范围内活动，强调‘事断于法’。 (二)“刑无等级” 在法律

的选用上，法家反对宗法制时代的“礼有差等”，而主张‘

刑无等级’。即所谓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。 (

三)“行刑重轻” 在法律的内容上，法家主张“行刑重轻”即

主张用严刑重罚的手段来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。“重刑主义

”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突出内容。他们要求“轻罪重判”，

提高量刑幅度，最终达到“以刑去刑”的目的。 (四)“法布

于众” 最后，与“以法治国”等原则的要求相适用，法家也

主张“法布于众”即向全社会公布国家的法律，认全体臣民

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合法，什么是非法，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

做什么。这也是“以法治国”方针的必然要求。 法家的上述



观点和主张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于法律的看

法和认识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代表性法律思想。这

些思想在当时被李悝、商鞅等代表人物贯彻到实际的政治法

律之中，深刻影响了战国时期法制的发展与变迁。 二、秦朝

的法制指导思想 (一)“法令由一统”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

，强调“法令出一”，立法权掌握于君主之手，强调法律统

一，“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编”，维护君主的最高立法权

。 (二)“以法为本”、“凡事皆有法式” 主张治国以法，实

行‘法治’，特别强调“事断于法”、“缘法而治”，以法

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、决定行止赏罚的惟一标准。 (三)弃礼

任法，峻法严刑 秦朝奉行法家学说，打击儒家思想，主张峻

法严刑，通过“深督轻罪，”使“民不敢犯（罪）”，达到

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。 三、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(一)“与民

休息”、“宽省刑法” 汉初统治阶级开始深刻反思法家思想

，严厉批判‘专任刑罚’、‘重刑轻罪’的主张，为了巩固

封建统治，确立了黄老学派无为而治、“与民休息”、“宽

省刑法”的指导思想。 (二)“礼法并用”、“德主刑辅” 汉

武帝时期，封建国家已经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，汉武帝决心

改“无为而治”为“有为而治”，儒学思想家董仲舒适时地

提出了“罢黜百家，独遵儒术”的主张，系统地阐述了“礼

法并用”、“德主刑辅”的法制指导思想，得到最高统治者

的肯定，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。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

对孔子、孟子、荀子儒家思想、商鞅、韩非法家思想和阴阳

等家学说的综合继承，从而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体系，不仅对

汉朝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

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。 四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的法制指导



思想 这个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是在“引礼入律”的深化中，

突出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法律思想，又呈现出阶段发展特

点。 三国时期，礼法结合的“法治”主张，实际上与秦汉以

来开始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。 两晋时期

，坚持引礼入律，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，为隋唐“一准乎礼

”的封建正统法律的成熟定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 南北朝时

期，南朝法律思想一遵西晋，继续门阀统治，宣扬礼教，北

朝虽多为少数民族建国，但入主中原后，很快接受儒家思想

，深受汉、晋法律思想的影响，很快确立了以德礼为主的法

制指导思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